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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15-16年度  答覆編號  

 開支預算  
HAB242 

  
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
 

(問題編號： 2699) 

 

 

總目：  (95)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分目：  (  )  

綱領：  (1) 康樂及體育  

管制人員：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 (李美嫦 ) 

局長：  民政事務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各色各樣的康體活動，以在香港建立熱愛體育的文

化，以及推廣「普及體育」。就此，請告知本委員會：  

 

(a) 請根據以下列表，提供過去 1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地區層面的活動

的詳情。  

 

2014-15年度  

 活動數目  開支  參與人數  

本地  非本地  

體育訓練課程      

體育比賽      

 

(b) 請根據以下列表，提供過去 1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大型活動的詳

情。  

 

2014-15年度  

活動項目  開支  參與人數  

本地  非本地  

    

 

(c) 請根據以下列表，提供本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地區層面的活動

的詳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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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16年度  

 活動數目  預算開支  預算參與人數  

本地  非本地  

體育訓練課程      

體育比賽      

 

(d) 請根據以下列表，提供本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大型活動的詳情。 

 

2015-16年度  

活動項目  預算開支  預算參與人數  

本地  非本地  

    

 

(e) 上述活動參與人數的數字，如何統計出來？  

 

(f) 另一方面，當局如何評估上述大型活動的成效？  

提問人：馬逢國議員  (議員問題編號： 1.23) 

答覆：  

為了在社區推廣體育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全年均舉辦地區層面活

動，例如體育訓練課程和比賽；以及全港大型活動，例如全港運動會 (港運

會 )、工商機構運動會、先進運動會和全民運動日。除了港運會外，康文署

並沒有規定上述活動只限本地居民參加。在港運會中，代表 18區區議會參

賽的運動員必須是居於所代表地區的香港居民。至於其他活動，署方並無

記錄參加者的居民身份。  

 

(a) 康文署在 2014-15年度舉辦的地區層面活動詳情如下：  

 

  已舉辦活動數目  預算開支  

(百萬元 ) 

參與人數  

體育訓練課程和

康樂活動  

37 912 124.8 2 003 657 

體育比賽  371 14.9 120 313 

 

(b) 康文署在 2014-15年度舉辦的大型活動詳情如下：  

 

活動名稱  預算開支  

(百萬元 ) 

參與人數  

第五屆全港運動會 (註 1) 8 25 716 

工商機構運動會  1.3 8 126 

先進運動會  0.6 4 373 

全民運動日  3.6 226 739 

 

(c) 康文署計劃在 2015-16年度舉辦的地區層面活動詳情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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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計劃舉辦活動數目  預算開支  

(百萬元 ) 

預算參與人數  

體育訓練課程和

康樂活動  

38 300 124.8 2 000 000 

體育比賽  370 14.9 120 000 

 

(d) 康文署計劃在 2015-16年度舉辦的大型活動詳情如下：  

 

活動名稱  預算開支  

(百萬元 ) 

預算參與人數  

第五屆全港運動

會 (註 1) 

23(註 2) 405 000 

全民運動日  4.5 227 000 

 
註 1：  全港運動會每兩年舉行一次，首年的宣傳和推廣活動開支和參加人數相

對較少。由於大部分體育比賽和社區參與活動在翌年舉行，屆時開支和

參加人數都會較多。  

 
註 2： 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在 2015-16年度的部分開支會以現金贊助 (719萬元 )支

付。  

 

(e) 2014-15年度活動 的參與人數是在活動期間收集的實際數字，而

2015-16年度計劃舉辦的活動的預算參與人數，則按過往經驗和參與模

式推算。  

 

(f) 康文署主要根據參與人數和市民意見來評估大型活動的成效。  

 

 

 

- 完  -  

 


